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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丁森、张远、尚光霞、高欣、夏瑞、贾晓波、马淑芹、李小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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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生态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河流生态调查的技术要求，包括河流生态调查方案设计、基础信息要素调

查、生境要素调查、水生生物要素调查、数据的质量保证和数据整理与汇编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河流生态系统环境质量评估而开展的水生生物及其生境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0179  河流流量测验规范 

HJ 493  水质 样品的保存和管理技术规定 

HJ 495  水质 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 

HJ 710.7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内陆水域鱼类 

HJ 710.8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 

HJ 710.12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水生维管植物 

HJ 897  水质 叶绿素 a 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MT/T 255  煤矿水中可溶性二氧化硅的测定方法 

SC/T 9102.3  渔业生态环境监测规范 第 3 部分：淡水 

SC/T 9402  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3.1 

河流   river 

由一定区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补给，经常或间歇地沿着狭长凹地流动的水流。 

3.2  

河流生态系统   river ecosystem 

河流内生物群落与其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统一体和空间单元。 

3.3  

深泓水深   thalweg depth   

调查断面上最大水深。 

3.4  

不可涉水河流   non-wadeable river 

人不能从一岸涉水走到另一岸的河流，即深泓水深大于 1.2 m 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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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可涉水河流   wadeable river 

人可以从一岸涉水走到另一岸的河流，即深泓水深小于 1.2 m 的河流。 

3.6  

河段   river reach 

河流两限定断面之间的区段。 

3.7 

断面   transection 

在调查区域内所设置的进行测量或样品采集的整个剖面。 

3.8 

河流水面宽度   water width of river 

在河流断面上水面达到两侧堤岸位置间的直线距离。 

3.9  

生境   habitat 

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物起作用的

生态因素。 

3.10  

河岸带   riparian zones 

河流高低水位之间的河床或高水位之上直至河水影响完全消失的地带。 

4 河流生态调查方案设计 

4.1 调查类型 

包括业务管理型调查和突发环境事件型调查。 

4.1.1 业务管理型调查 

管理部门负责的以管理范围内河流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为目的的调查类型，服务于河流生

态系统状态变化评估、压力问题诊断以及管理措施制定等管理需求。 

4.1.2 突发环境事件型调查 

以突发环境事件对河流生态系统影响评估为目的的调查类型，服务于确定突发环境事件

影响范围与程度等应急管理需求。 

4.2 调查内容 

河流生态调查包括基础信息、河流生境和水生生物等 3 种要素，不同调查类型的调查内

容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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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河流生态调查的内容 

调查要素 调查内容 业务管理型调查 突发环境事件型调查 

基础信息 
基础地理信息 选做 必做 

现场状况信息 必做 必做 

河流生境 

河岸类型 必做 必做 

水质 必做 必做 

底质/沉积物 必做 必做 

水文水动力 选做 选做 

河岸带状况 选做 选做 

水生生物 

浮游植物 不可涉水河流必做 不可涉水河流必做 

浮游动物 选做 选做 

着生藻类 可涉水河流必做 可涉水河流必做 

大型底栖动物 必做 必做 

鱼类 选做 必做 

大型水生植物 选做 选做 

4.3 调查样点 

4.3.1 业务管理型调查 

样点布设应满足以下原则： 

a）与水功能区或控制单元等管理单元相衔接； 

b）与现行水质监测断面（国家、省、市、县区）相衔接； 

c）考虑有代表性或公众关注度较高的河流进行样点布设； 

d）样点数量在满足地方管理需求基础上尽量少。 

4.3.2 突发环境事件型调查 

样点布设应满足以下原则： 

a）覆盖受突发环境事件影响河流或河段及未受影响河流或河段；  

b）覆盖受突发环境事件影响河流下游不同距离； 

c）样点数量依据突发环境事件程度确定，必要时可加密布设。 

4.4 调查断面 

4.4.1 调查河段 

每一调查样点上，选择一段长度为 40 倍水面宽度、不小于 150 m 且不大于 1 km 的河段

开展调查。调查河段应不受自然地理因素限制，容易到达且能保证调查人员人身安全。 

4.4.2 调查断面 

不同调查内容的断面设置要求如下： 

a）河岸类型调查在河段区域内设置 10 个间距相等的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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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文水动力调查在河段区域内随机设置 3 个断面，要避开回水湾和沉水植物； 

c）水质调查在河段区域内设置能全面反映水质状况且数量最少的断面（参照 HJ 495）； 

d）底质调查在河段区域内设置 3~5 个代表性生境（如缓流和急流）断面； 

e）沉积物理化调查在河段区域内支流汇口、污水或工业废水排放口等位置设置断面； 

f）河岸带植被调查在河段区域内设置 3~5 个样方，或 3 条不少于 50 米的样线； 

g）水生生物调查在不可涉水河流河段区域内设置 3 个代表性断面，兼顾河道中心区和

沿岸区；可涉水河流在河段区域内设置 5 个代表性断面，兼顾不同生境类型。 

h）鱼类调查在河段区域内设置覆盖浅水区、中央深水区、水草丛生区、宽敞水面区等

代表性生境的断面。 

4.5 调查时间与频次 

业务管理型调查每年至少 1 次，时间安排在非汛期。 

突发环境事件型调查在计划执行期内至少 2 次，时间安排不做要求。鱼类、大型水生植

物至少开展 1 次调查，其它水生生物调查采样频率全年应不少于 2 次。 

5 基础信息要素调查 

5.1 调查项目 

调查项目包括基础地理信息和现场状况信息调查,具体如下： 

a）基础地理信息调查项目包括经纬度和海拔。 

b）现场状况信息调查项目包括调查时间、气温、天气状况、风速和光照强度等情况。 

5.2 调查方法 

5.2.1 经纬度和海拔由 GPS 现场测量。 

5.2.2 调查时间由计时工具获取。 

5.2.3 天气情况由调查人员观测后记录。 

5.2.4 气温由温度计测量。 

5.2.5 风速由数显式热球电风速计测量。 

5.2.6 光照强度由光照强度测量仪测量。 

6 生境要素调查 

6.1 调查项目 

包括河岸类型、水文水动力、水质、底质沉积物和河岸带状况调查，具体如下： 

a）河岸类型项目包括人工构筑物类型与比例； 

b）水文水动力调查项目包括河流水面宽度、水深和流速； 

c）水质调查项目包括必测项目和选测项目，必测项目包括水温、pH、电导率、溶解性

总固体、浊度、透明度、盐度、悬浮物、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总氮（溶解态）、总磷（溶解态）、可溶性二氧化硅和叶绿素 a，

根据调查区域已掌握的污染类型补充选测项目； 

d）底质/沉积物调查项目包括底质组成和沉积物理化性质； 

e）河岸带状况调查项目包括河岸带质量状况和河岸带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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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调查方法 

6.2.1 河岸类型 

记录每一河段河岸带范围内防波堤、河床铺设、石桩等人工构筑物的类型与比例。 

6.2.2 水文水动力 

6.2.2.1 河流水面宽度 

河流水面宽度采用卷尺或激光测距仪测量，卷尺适用于可涉水且水面宽度小于 50 m 的

河流。 

6.2.2.2 水深 

水深采用超声波测深仪、铅鱼、测深杆或测深锤测量。 

6.2.2.3 流速 

流速采用流速仪法，具体参照 GB 50179 附录 B.3 流速测量。 

6.2.3 水质 

6.2.3.1 现场测量项目 

必测项目中水温、pH、电导率、溶解性总固体、盐度和溶解氧现场采用水质分析仪测量。

浊度现场采用浊度仪测量。透明度现场采用塞氏圆盘测量。 

6.2.3.1 实验室测量项目 

必测项目中悬浮物、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亚硝酸盐氮、硝酸盐氮、

总氮（溶解态）、总磷（溶解态）、可溶性二氧化硅以及选测项目中涉及实验室测定的项目。 

样品采集和保存条件参照 HJ 493；可溶性二氧化硅分析方法参照 MT/T 255；叶绿素 a

分析方法参照 HJ 897；其它项目分析方法参照 GB 3838。 

6.2.4 底质/沉积物 

6.2.4.1 底质组成 

可涉水河流采用底质采集框收集底质样品，不可涉水河流采用彼得逊采泥器收集底质样

品，每一断面重复采集 3 次。 

底质样品经不同孔径筛网获得不同粒径级别样品（表 2）。使用体积法测量不同粒径级

别样品的体积，并计算单位面积内的占比。 

表 2 底质类型分级表 

底质类型 粒径大小范围（mm） 样品级别 

巨砾 Boulder >256 5 

中砾 Cobble 64-256 4 

卵石 Pebble 16-64 3 

砾石 Gravel 2-16 2 

沙子 Sand 0.06-2 1 

淤泥和黏土 Silt and clay <0.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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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2 沉积物理化性质 

沉积物样品根据分析目的采用彼得逊采泥器或柱状采泥器收集。水深较浅可直接用小铁

铲采集表层下 5 cm 或 10 cm 的沉积物。每一断面重复采集 3 次，混合制成样品。 

沉积物必测项目包括总氮、总磷、总有机碳、氨氮、硝酸盐氮、pH、含水率、颗粒度、

硫化物、石油类、多氯联苯、滴滴涕、镍、铜、锌、硒、砷、汞、镉、铬（六价）、铅，并

根据调查区域已掌握的污染类型补充选测项目。 

剔除样品中的碎石、贝壳及动植物残体等异物，用聚乙烯密封袋或不锈钢盒保存，低温

条件下运回实验室分析。 

样品分析方法参照 SC/T 9102.3 相关规定进行。 

6.2.5 河岸带状况 

6.2.5.1 河岸带质量状况 

采用现场打分法，河流栖息地环境质量调查记录表参见附录 J。 

6.2.5.2 河岸带植被 

群落结构特征采用踏查法或样方法调查。 

a）踏查法：河段范围内进行 3 次踏查，记录河岸带两侧植被组成与数量，现场不能鉴

定的植被采集标本带回并拍照记录。 

b）样方法：设置 3 个样方，草本植物采用 1 m×1 m、2 m×2 m、3 m×3 m 样方；灌木

群落采用 4 m×4 m 样方；乔木采用 10 m×10 m 样方；记录样方内植被组成与数量。  

记录每一样线或样方内不同植物种类的株数。  

现场估测并记录每一样线或样方内植被覆盖度。  

采用收割法测量每一样线或样方内植被生物量。草本植物地上和地下部分现场测量湿重，

实验室烘干后测量干重，根据干湿比计算生物量；灌木需分别测量根、茎、叶湿重和干重后

计算生物量；乔木需建立根、茎、枝、叶、花、果实与胸径（树高 1.3 m 处的直径）的相关

方程，计算样方内不同胸径的个体生物量，相加获得生物量。 

7 水生生物要素调查 

7.1 调查项目 

包括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着生藻类、大型底栖动物、鱼类和大型水生植物调查，具体

如下： 

a）浮游植物、浮游动物、着生藻类、大型底栖动物调查项目包括物种组成、密度和生

物量。 

b）鱼类调查项目包括物种组成、数量、体长和体重。 

c）大型水生植物调查项目包括物种组成、数量、株高、生物量和覆盖度。  

7.2 调查方法 

7.2.1 浮游植物 

7.2.1.1 样品采集 

浮游植物定量样品应在定性样品之前用采水器采集。对于水深小于 5 m 的河流，在表层

下 0.5 m 处采集 1~2 L 水样；当水深为 5~10 m 时，分别在表层下 0.5 m 处和透光层底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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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m 处采集等体积水混合后取 1~2 L；当水深大于 10 m 时，分别在表层下 0.5 m 处、1/2

透光层（透光层深度以 3 倍透明度计）处及透光层底部上采集等体积水混合后取 1~2 L。 

定性样品用采水器取 2 L 或 5 L 水样，加入鲁哥试剂固定后转移至沉降器中，静置 24~48 

h 后，用虹吸法吸去上层清液，浓缩一定体积后获得。 

采集的样品需贴上标签，明确采样时间、样点编号、样品类型、采样体积和采样人等信

息。样品保存与浓缩处理方法参照 SC/T 9402 相关规定进行。 

7.2.1.2 物种鉴定要求 

参照 SC/T 9402 中第 5 条关于种类鉴定的要求。 

7.2.1.3 密度和生物量计算 

计算方法参照 SC/T 9402 中 6.1 浮游植物计数和 7.1 浮游植物生物量。 

7.2.2 浮游动物 

7.2.2.1 样品采集 

浮游动物枝角类和桡足类定量样品应在定性样品之前用采水器采集。对于水深小于 5 m

的河流，在表层下 0.5 m 处采集 10~50 L 水；当水深为 5~10 m 时，在表层下 0.5 m 处和透

光层底部上 0.5 m 处采集 10~50 L 水；当水深大于 10 m 时，在表层下 0.5 m 处、1/2 透光

层（透光层深度以 3 倍透明度计）处、及透光层底部上采集 10~50 L 水，再用 25#浮游生物

网（孔径 0.064 mm）过滤浓缩。 

原生动物、轮虫、无节幼体定量样品可用浮游植物定量样品。 

枝角类和桡足类定性样品采用 13#浮游生物网（孔径 0.112 mm）在表层下 0.5 m 处作“∞” 

字形缓慢拖拽 3~5 min 采集。 

原生动物、轮虫和无节幼体定性样品采用 25#浮游生物网（孔径 0.064 mm）在水下 0.5 

m 处作“∞” 字形缓慢拖拽 3~5 min 采集。 

采集的样品需贴上标签，明确采样时间、样点编号、样品类型、采样体积和采样人等信

息。样品保存与浓缩处理方法参照 SC/T 9402 相关规定进行。 

7.2.2.2 物种鉴定要求 

参照 SC/T 9402 中第 5 条关于种类鉴定的要求。 

7.2.2.3 密度和生物量计算 

计算方法参照 SC/T 9402 中 6.2 浮游动物计数和 7.2 浮游动物生物量。 

7.2.3 着生藻类 

7.2.3.1 样品采集 

着生藻类定性样品和定量样品采用天然基质法、人工基质法进行采集。可涉水河流采用

天然基质法；不可涉水河流岸边为硬基质时采用天然基质法，为泥沙等软基质时采用人工基

质法。 

a）天然基质法：在 3~5 个代表性生境类型内选取天然基质（石块、倒木等）；将一定

面积的橡皮帽（一般直径 3.5 cm）置于基质上，排掉空气使其完全封闭；用刷子清洗橡皮

帽周围区域藻类并用纯净水冲洗干净；用刷子清洗橡皮帽覆盖区域藻类并用纯净水冲洗收集。 

b）人工基质法：选取硅藻计作为人工基质，固定于岸边表层，保证光照可以达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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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3 个重复；2~4 周后取出硅藻计并收集附着的藻类。如果期间发生洪水需重新操作。 

样品采集后立即加入鲁哥试剂固定，用纯净水进行定容，定容体积根据样品瓶确定。贴

样品标签，明确采样时间、样点编号、样品类型、采样面积和采样人等信息，低温保存运回

实验室分析。 

7.2.3.2 物种鉴定要求 

非硅藻物种鉴定要求如下： 

a）显微镜一个视野包含 10~20 个藻类为宜，如藻类数量过多可稀释； 

b）鉴定出不少于 300 个藻类的最低分类阶元，对重要种类进行绘图或拍照； 

c）额外鉴定 100 个藻类，直至无新物种后结束鉴定工作。 

硅藻物种鉴定要求如下： 

a）样品用等量浓硫酸和等量浓硝酸酸化处理后，每一样品制作 2 个硅藻封片； 

b）显微镜下鉴定出不少于 300 个藻类的最低分类阶元，确保观察到 10 个以上物种，对

重要种类进行绘图或拍照； 

c）额外鉴定 100 个硅藻，直至无新物种后结束鉴定工作。 

7.2.3.3 密度与生物量计算 

密度通过种类计数，根据采样面积计算出单位面积的藻类细胞个数。 

生物量的计算方法同 7.2.1.3。 

7.2.4 大型底栖动物 

7.2.4.1 样品采集 

大型底栖动物定量样品采用索伯网（可涉水河流）或彼得逊采泥器采集（不可涉水河流）；

定性样品采用 D-型网采集。贴样品标签，明确采样时间、样点编号、样品类型、采样体积

和采样人等信息。样品采集和处理方法参照 HJ 710.8。 

7.2.4.2 物种鉴定要求 

物种鉴定要求见表 4。 

表 4 大型底栖动物分类鉴定基本要求 

纲目 基本分类要求 推荐分类要求 

蜻蜓目 科 属或种 

襀翅目 科 属或种 

毛翅目 科 属或种 

蜉蝣目 科 属或种 

鞘翅目 科 属 

半翅目 科 属 

广翅目 科 属 

脉翅目 科 属 

鳞翅目 科 属 

膜翅目 科 属 

双翅目（未包括摇蚊科） 属或科 属或种 

摇蚊科 亚科 属或种 

环节动物（寡毛类、蛭类） 纲 属或种 

软体动物（腹足类、双壳类） 种 属或种 

甲壳类 科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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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3 密度与生物量计算 

密度通过种类计数，根据采样面积计算出单位面积的个数。 

生物量采用天平分类称重。 

7.2.5 鱼类 

7.2.5.1 样品采集 

参照 HJ 710.7 中 5.4 鱼类物种多样性调查的要求。 

样品采集应遵循国家或地方政府的禁渔要求。 

7.2.5.2 物种鉴定要求 

尽量在调查现场对鱼类进行鉴定，统计不同种类的个体数量。难以鉴定种类选择 3~5

尾制成标本带回实验室鉴定，其余拍照记录后放生。 

7.2.5.3 体长和体重测量 

体长（或全长）采用量鱼板或卷尺测量，单位 mm。 

体重采用天平或秤测量，单位 g。 

7.2.6 大型水生植物 

7.2.6.1 样品采集 

可涉水河流中漂浮植物、浮叶植物、沉水植物采用 0.5 m×0.5 m 或 1 m×1 m 样方采集，

挺水植物采用 1 m×1 m 或 2 m×2 m 样方采集样方内的所有植物。 

不可涉水河流中沉水植物采用带网铁铗采集，漂浮植物、浮叶植物捞取采集。严重退化

水体和植物稀疏生境的大型水生植物采用 10 m ×10 m 样方采集。样方内的植物全部收集，

包括地下部分。不可涉水河流中根系不深的植物采用带网铁铗采集，地下匍匐茎或根茎发达

的植物采用潜水采集，漂浮植物捞取收集。 

现场收集物种株数、株高和植被覆盖度等数据，填写记录表。株高以植株自然高度为准，

测定成熟个体的平均高度代表种群高度。覆盖度根据目测法估算。 

7.2.6.2 物种鉴定要求  

在调查现场进行物种鉴定，统计不同种类的株数。难以鉴定种类采集成熟期植株（包括

花、果）制成腊叶标本，带回实验室鉴定，并拍照记录。  

7.2.6.3 密度与生物量计算 

密度根据株数和样方面积计算。 

每一种类在 60 ºC ~ 80 ºC 下烘干至恒重后称重得出生物量干重，计算公式参见 HJ 

710.12。  

8 数据的质量保证 

8.1 现场数据获取 

监测仪器使用前校准，现场测定指标重复测定 3 次取平均值。  

现场河岸带质量状况保持同一调查人员打分，减少主观误差，并对现场拍照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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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记录表应现场填写完整。 

8.2 现场样品采集 

现场采集样品需通过抽样方式采集 10%的平行样。 

8.3 水生生物鉴定  

抽取至少 3%的水生生物样品对鉴定结果进行随机复检，确保准确率不低于 90%。 

9 数据整理与汇编 

9.1 资料的整理 

9.1.1 原始资料规范化要求 

进行系统、规范化整理分析，按检测流程与质量管理体系对原始结果进行核查，发现问

题及时处理。 

资料检查包括样品采集、保存、运送过程、分析方法、质控结果和原始记录。 

9.1.2 原始资料整理 

有关原始记录应装订成册，以便保管备查。 

9.2 资料保存与要求 

9.2.1 资料保存内容 

包括各种原始记录、汇编成果图表、汇编说明书及磁盘、光盘等其他介质记录材料。 

9.2.2 资料保存要求 

按管理规定对资料进行系统归档保存，注意安全；磁介质资料保存需有防潮、防磁措施，

并按载体保存期限及时转录；除原始资料外，整、汇编成果资料应存有备份，并存放于不同

的地点。 

原始资料保存期限为 10 年；整、汇编成果资料应长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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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河流水生态调查记录表 

河流野外调查基础信息记录表见表 A.1。 

表 A.1  河流野外调查基础信息记录表 

地点        省（直辖市）        市（区）                县 

流域名称 调查时间     年   月   日   时 

调查机构 调查目的 

调查人 记录人 

监测起始时间 监测终止时间 

样点编号 水体类型 河流名称 

经度 纬度 海拔（m） 

天气状况 

当前气温       ℃ 

当前天气      □晴天     □阴天     □雷阵雨     □持续降雨  

24h 前天气     □晴天     □阴天     □雷阵雨     □持续降雨  

流域特征 

土地利用方式                   当地流域非点源污染 

□ 森林      □商业            □不明显  □有潜在污染源  □明显 

□ 牧场      □工业            当地流域侵蚀状况 

□ 农业      □其它            □无    □中度    □重度 

□ 住宅                        人口密度        

河岸带 

左岸植被：□森林    □灌木    □草地    □农田    宽度        

右岸植被：□森林    □灌木    □草地    □农田    宽度        

左岸稳定程度：□稳定    □一般    □不稳定 

右岸稳定程度：□稳定    □一般    □不稳定 

河流特征 

河段长度       m     平均河宽       m    平均水深       m     

最高水位线       m   平均流速       m/s  河流流量       m
3
               

代表性河流形态类型所占比例    □浅滩       %  □激流       %  □深潭       % 

河流样式        □复式    □单式   河床形状        

是否开辟渠道    □是      □否      是否筑坝    □是    □否                                                                                 

底质/沉积物组

成 

底质 

□巨砾(>256mm)       %     □中砾(64-256mm)       %           

□卵石(16-64mm)       %    □砾石(2-16mm)       %         

□沙子(0.06-2mm)       %   □淤泥/黏土(<0.06mm)       %  

沉积物 

□淤泥 □造纸纤维   

□木屑 □贝壳残骸 

□沙   □其它        

大型水生植物 □挺水植物 □沉水植物 □浮叶植物 □漂浮植物  优势种群         比例       % 

着生藻类 □附石 □附植 □附泥 □附木 □其它           优势种群         比例       % 

水的气味 □无 □轻微 □腥臭 □其它        

水面油类 □浮油  □闪光  □团状  □斑点状  □无  □其它        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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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河流流量调查 

 

B.1 河流平均流速计算方法 

B.1.1 一点法 

   一点法按照公式（B.1）计算。 

           …………………………………………（B.1） 

式中： 

V——平均流速，m/s； 

V0.6——0.6 倍水深处的流速，m/s。 

B.1.2 二点法 

二点法按照公式（B.2）计算。 

  
 

 
            …………………………………（B.2） 

式中： 

V——平均流速，m/s； 

V0.2——0.2 倍水深处的流速，m/s； 

V0.8——0.8 倍水深处的流速，m/s。 

B.1.3 三点法 

三点法按照公式（B.3）计算。 

  
 

 
                ………………………………（B.3） 

式中： 

V——平均流速，m/s； 

V0.2——0.2 倍水深处的流速，m/s； 

V0.6——0.6 倍水深处的流速，m/s； 

V0.8——0.8 倍水深处的流速，m/s。 

B.1.4 五点法 

五点法按照公式（B.4）计算。 

  
 

  
                      ………………………（B.4） 

式中： 

V——平均流速，m/s； 

V0——河流表层的流速，m/s； 

V0.2——0.2 倍水深处的流速，m/s； 

V0.6——0.6 倍水深处的流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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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0.8——0.8 倍水深处的流速，m/s； 

V1——河流底层的流速，m/s。 

B.2 河流流量调查记录 

河流流量调查记录表见表 B.2。 

表 B.2  河流流量调查记录表 

河流名称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时 样点编号 

河宽（m） 设置测量点间隔（m） 测量点位数（个） 

调查人 记录人 

选择流速测量方法：     □ 一点法    □ 二点法    □ 三点法    □ 五点法 

点位编号 V0（m/s） V0.2（m/s） V0.6（m/s） V0.8（m/s） V1（m/s） V（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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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河流形态调查调查记录表 

河流形态调查记录表见表 C.1。 

表 C.1  河流形态调查记录表 

河流名称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时 样点编号 

调查人 记录人 

河流生境（a<1%; b=1-5%; c=6-25%; d=26-50%; e=51-75%; f>75%） 

河段一    浅滩  [   ]     深潭  [   ]     急流  [   ] 

河段二    浅滩  [   ]     深潭  [   ]     急流  [   ] 

河段三    浅滩  [   ]     深潭  [   ]     急流  [   ] 

河段形态参数 

 

河段一       照片有无  [   ]     河段长度       m        

河段宽度    1.       m；  2.       m；  3.       m；  4.       m；  5.       m 

河段湿宽    1.       m；  2.       m；  3.       m；  4.       m；  5.       m 

 

河段二       照片有无  [   ]     河段长度       m        

河段宽度    1.       m；  2.       m；  3.       m；  4.       m；  5.       m 

河段湿宽    1.       m；  2.       m；  3.       m；  4.       m；  5.       m 

 

河段三       照片有无  [   ]     河段长度       m        

河段宽度    1.       m；  2.       m；  3.       m；  4.       m；  5.       m 

河段湿宽    1.       m；  2.       m；  3.       m；  4.       m；  5.       m 

 

测量方法      □估测    □测距仪测量   □软尺测量  

河岸带人工构筑物（每个类型所占百分比分6档：a<1%; b=1-5%; c=6-25%; d=26-50%; e=51-75%; f>75%） 

河段一      堤坝 [   ]  渡口 [   ]  防波堤 [   ]  堰 [   ]  其它        [   ] 

河段二      堤坝 [   ]  渡口 [   ]  防波堤 [   ]  堰 [   ]  其它        [   ] 

河段三      堤坝 [   ]  渡口 [   ]  防波堤 [   ]  堰 [   ]  其它        [   ] 

附近人类干扰 

河道内采石采沙 [   ]   河岸带采石采沙  [   ]   垃圾堆放处  [   ]   沙土路/沙土渡口  [   ] 

排水沟（雨水/生活污水/工业排水/农业排水） [   ]   鱼塘  [   ]   其它 [   ] 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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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河岸带踏查记录表 

河岸带踏查记录表见表 D.1。 

表 D.1  河岸带踏查记录表 

河流名称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时 样点编号 

调查人 记录人 河岸带宽度（m） 

样线长度                  样带1              样带2              样带3 

左岸
*
           （m）              （m）              （m） 

右岸
*
           （m）              （m）              （m） 

河岸带植被覆盖度 （a<1%；b=1-5%；c=6-25%；d=26-50%；e=51-75%；f>75%） 

     左岸                                          右岸 

           样带1       样带2       样带3                  样带1       样带2       样带3 

乔木  [   ]       [   ]       [   ]            乔木  [   ]       [   ]       [   ]     

灌木  [   ]       [   ]       [   ]            灌木  [   ]       [   ]       [   ] 

草木  [   ]       [   ]       [   ]            草木  [   ]       [   ]       [   ] 

河岸带乔灌分布特征 （1 零散分布；2 均匀分布；3 成簇分布；4 半连续分布；5 连续分布） 

样带1              样带2              样带3 

左岸      [   ]              [   ]              [   ] 

右岸      [   ]              [   ]              [   ] 

河岸带植被优势种 

左岸                                          右岸 

                  样带1       样带2       样带3                  样带1       样带2       样带3 

优势物种                                       优势物种                                  

最高树高
**
                                      最高树高                                  

最低树高
**
                                      最低树高                                  

河岸带土地利用类型（1原生林；2人工林；3原生草地；4牧场；5农田；6居民点；7城市；8工业；9旅游区；10道路） 

河岸带                                          河岸带周围 

            样带1       样带2       样带3                  样带1       样带2       样带3 

左岸  [   ]       [   ]       [   ]            左岸  [   ]       [   ]       [   ]     

右岸  [   ]       [   ]       [   ]            右岸  [   ]       [   ]       [   ] 

*
 沿河道由上游向下游方向，确定左右岸； 

**
 树高的测量，从着根处开始量至个体的顶点，精确到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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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河岸带植被样方记录表 

河岸带植被样方记录表见表 E.1。 

表 E.1  河岸带植被样方记录表 

河流名称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时 样地编号 样地面积 

经度 纬度 坡度 坡向 

海拔（m） 河道宽度 河岸基底 凋落物湿重（kg） 

标志性地物 河岸带植被宽度（m）本侧          对岸 

样方群落 优势群落 

样品 干扰程度*   □无干扰    □轻微    □中度    □强度 

调查人 记录人 

序号 物种名 个体数 高度 覆盖度（%） 胸（基）径（cm） 生物量 备注 

        

        

        

        

*
 无干扰：生境没有受到干扰，植被保持原始状态，对生物栖息繁衍无影响； 

轻微：生境受到一定干扰，植被基本保持原样，对生物栖息繁衍影响不大； 

中度：生境受到干扰，植被部分消失，但干扰消失后，植被仍可恢复，生物栖息繁衍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仍然可以栖息繁衍； 

强度：生境受到严重干扰，植被基本消失， 生物难以栖息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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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水生生物调查基础信息记录表 

水生生物调查基础信息记录表见表 F.1。 

表 F.1  水生生物调查基础信息记录表 

河流名称 采样日期    年   月   日  时 样点编号 

采样地点 所属流域 

调查人 记录人 

着生藻类调查情况记录     

硬底质样品采集 

底质类型：   □石块（推荐）  □木质/树皮  □泥沙  □大型水生植物  □其它          

取样前底质是否被摇动：  □是       □否 

底质深度：   □15 cm（推荐）  □其它        cm 

栖息地类型： □浅滩（推荐）  □急流  □其它        

软底质样品采集 

底质深度：   □5 cm（推荐）   □其它        cm 

栖息地类型： □深潭（推荐）  □回水  □其它         

大型底栖动物调查情况记录 

浅滩/急流区样品采集 

样品收集人：                样品挑拣人：             样品挑选时间：        

采样区表面流速：  □无流速     □低流速    □中等流速    □快流速  

采样区长度：      □10 m（推荐）     □其它       m            

个体收集数量：    □200    □150    □100    □50   如果<150，原因        

采样深度（所选取数个代表性生境样点的取样深度）：  1.       cm；2.       cm；3.       cm； 

4.       cm；5.       cm 

边缘/回水区样品采集 

样品收集人：                样品挑拣人：             样品挑选时间：        

采样区表面流速：  □无流速     □低流速    □中等流速    □快流速  

采样区长度：      □10 m（推荐）       □其它       m           

个体收集数量：    □200    □150    □100    □50   如果<150，原因        

不同生境类型样品比例分布（a<1%；b=1-10%；c=10-35%；d=35-65%；e=65-90%；f>90%）： 

回水 [   ]  树叶 [   ]  树根 [   ]  裸露石块 [   ]  原木 [   ]  蔓延至堤岸的植物 [   ] 

丝状藻类 [   ]  大型水生植物 [   ]  苔藓 [   ]  淤泥 [   ]  其它 [   ] 

鱼类调查情况记录 

鱼类样品采集  □是       □否   没有采集的原因        

采样方法：              采集工具数量：             采集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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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F.1  水生生物调查基础信息记录表（续） 

样品收集清单（调查结束时完成）：  

□浮游植物  （□定性   □定量） 

□着生藻类  （□定性   □定量） 

□浮游动物  （□定性   □定量）   

□大型底栖动物   

□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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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大型底栖动物采样点调查记录表 

大型底栖动物采样点调查记录表见表 G.1。 

表 G.1  大型底栖动物采样点调查记录表* 

河流名称:                采样时间      年   月   日      样点编号 

经度 纬度 海拔（m） 

气温（℃） 水温（℃） pH 

溶解氧 （mg/L） 电导率（μ S/cm） 总溶解颗粒物（mg/L） 

透明度（m） 盐度（PSU） 浊度（NTU） 

颜色 气味 沉积物（泥-沙-石） 

调查人 记录人 采样工具 

该样点重复样编号** 1 2 3 4 5 

距左岸距离（m）      

水深（cm）      

流速（m/s）      

底质组成 

>256 mm      

64-256 mm      

16-64 mm      

2-16 mm      

0.06-2 mm      

<0.06 mm      

合计      

样点描述（对样点周围的自然环境，生境特征，可能存在的人为点源、面源污染源进行描述） 

 

 

 

 

样点图形 

*
 每个采样点填一张表； 

**
 重复样是指该样点不同生境类型所采集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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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着生藻类调查记录表 

着生藻类调查记录表见表 H.1。 

表 H.1  着生藻类调查记录表 

河流名称 采样时间   年   月  日  时 样点编号 

经度            纬度 海拔（m） 

调查人        记录人         天气状况 

分 

布 

特 

征 

附着基质类型的百分比（%） 

□泥沙           □瓦砾石块           □岩床           □小型木本残片        

□大型木本残片           □植物/根           □树冠遮盖           □其它          

河流生境类型的百分比（%） 

□浅滩           □深潭           □急流        

样 

品 

采 

集 

采集工具   □吸吮工具    □夹具    □刮具    □其它        

采集方式   □涉水    □岸边    □船上    □其它        

采样方法   □天然基质法 （□复合栖息地采样法    □单一栖息地采样法 

           □人工基质法 

如果采用天然基质法-复合栖息地采样法，每种栖息地采集样本数量： 

□泥沙           □瓦砾石块           □岩床           □小型木本残片        

□大型木本残片           □植物/根           □树冠遮盖           □其它        

如果采用天然基质法-单一栖息地采样法或人工基质法，采样面积为：        cm2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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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大型水生植物调查记录表 

大型水生植物调查记录表见表 I.1。 

表 I.1  大型水生植物调查记录表 

河流名称 采样时间     年  月  日  时 样地编号 

经度 纬度 海拔（m） 

水体类型 样地面积 照片序号 

底质类型
*
 干扰程度  □无干扰  □轻微  □中度  □强度 

调查人 记录人 

植被类群数量百分比（a<1%；b=1-5%；c=6-25%；d=26-50%；e=51-75%；f>75%） 

         断面A    断面B    断面C                  断面A    断面B    断面C 

挺水植物 [  ]     [  ]     [  ]          沉水植物 [  ]     [  ]     [  ] 

浮叶植物 [  ]     [  ]     [  ]          漂浮植物 [  ]     [  ]     [  ] 

植被类别覆盖度百分比（a<1%；b=1-5%；c=6-25%；d=26-50%；e=51-75%；f>75%） 

         断面A    断面B    断面C                  断面A    断面B    断面C 

挺水植物 [  ]     [  ]     [  ]          沉水植物 [  ]     [  ]     [  ] 

浮叶植物 [  ]     [  ]     [  ]          漂浮植物 [  ]     [  ]     [  ] 

序号 样点编号 物种 株数 株高 备注 

1      

2      

3      

4      

5      

…      

采样点描述 

 

 

 

 

 

*
底质类型分为淤泥、泥沙、细沙、粘土、粗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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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J  

（资料性） 

河流栖息地环境质量调查记录表 

可涉水河流栖息地环境质量调查记录表见表 J.1，不可涉水河流栖息地环境质量调查记

录表见表 J.2。 

表 J.1  可涉水河流栖息地环境质量调查记录表        

时间：           年    月    日                                             采样点位 

经度 纬度 海拔（m）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1 
底质 

（20 分） 

A．75%以上是碎石、鹅卵石、大石，余为细沙等沉积物（16～20分）  

B．50%～                                                        75%

是碎石、鹅卵石、大石，余为细沙等沉积物（11～15分） 

C．25%～50%是碎石、鹅卵石、大石，余为细沙等沉积物（6～10分） 

D．碎石、鹅卵石、大石少于25%，余为细沙等沉积物（1～5分） 

2 

栖境复杂

性 

（20 分） 

A．有大型水生植物，枯枝落叶，倒木、倒凹堤岸和巨石等小栖境（16～20分）  

B．有大型水生植物，枯枝落叶，和倒凹堤岸等小栖境（11～15分） 

C．以1种或2种小栖境为主（6～10分） 

D．以1种小栖境为主，底质多以淤泥或细沙为主（1～5分） 

3 

速度和深

度结合 

（20 分） 

A．慢-深、慢-浅、快-深和快-浅4种类型都出现，且近乎是平均分布（16～20

分） 

 

B．只有3种情况出现（如果是快-浅没有出现，分值比缺少其他的情况分值低）

（11～15分） 

C．只有2种情况出现（如果快-浅和慢-浅没有出现，分值低）（6～10分） 

D．只有1种类型出现（1～5分） 

4 

堤岸稳定

性 

（20 分） 

A．堤岸很稳定，无侵蚀痕迹，小于5%的堤岸受到了损害（16～20分）  

B．比较稳定，偶发的小侵蚀地区己恢复好，观察范围内（100m）有5～30%的面

积出现了侵蚀现象（11～15分） 

C．观察范围内30～60%的面积发生了侵蚀，且有可能会在洪水期间发生大的隐

患（6～10分） 

D．观察范围内60%以上的堤岸发生了侵蚀（1～5分） 

5 
河道变化 

（20 分） 

A．渠道化没有出现或很少出现，河道维持正常模式（16～20分）  

B．渠道化出现较少，通常在桥墩周围处出现渠道化，对水生生物影响较小（11～

15分） 

C．渠道化比较广泛，在两岸有筑堤或桥梁支柱出现，对水生生物有一定影响（6～

10分） 

D．河岸由铁丝和水泥固定，对水生生物的影响很严重，使其生活环境完全改变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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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1 可涉水河流栖息地环境质量调查记录表（续） 

6 

河水水量

状况 

（20 分） 

A．水量较大，河水淹没到河岸两测，或由极少量的河道暴露（16～20分）  

B．水量比较大，河水淹没75%左右的河道（11～15分） 

C．水量一般，河水淹没25%～75%的河道（6～10分） 

D．水量很小，河道干涸（1～5分） 

7 

植被多样

性 

（20 分） 

A．河岸两侧植被种类很多，面积大，堤岸植被覆盖50%以上（16～20分）  

B．河岸两侧植被种类比较多，面积一般，堤岸植被覆盖25%～50%（11～15分） 

C．河岸两侧植被种类比较少，面积较小，堤岸植被覆盖25%以下（6～10分） 

D．河岸两侧几乎没有任何植被，堤岸无植被覆盖（1～5分） 

8 
水质状况 

（20 分） 

A．很清澈，无任何异味，河水静置后无沉淀物质（16～20分）  

B．比较清澈，或有少量的异味，河水静置后有少量的沉淀物质（11～15分） 

C．比较浑浊，或有异味，河水静置后有沉淀物质（6～10分） 

D．很浑浊，或有大量的刺激性气体溢出，河水静置后沉淀物很多（1～5分） 

9 
人类活动 

（20 分） 

A．无人类活动干扰或少有人类活动（16～20分）  

B．人类干扰较小，有少量的步行者或自行车通过（11～15分） 

C．人类干扰较大，并有少量的机动车通过（6～10分） 

D．人类干扰很大，交通要道必经之路，经常有机动车通过（1～5分） 

10 

河岸土地

利用类型 

（20 分） 

A．河岸两侧无耕作土壤，保持原生态，森林、沼泽、灌木、草地等（16～20

分） 

 

B．河岸一侧无耕作土壤，另一侧为耕作土壤（11～15分）  

C．河岸两侧耕作土壤，需要施加化肥和农药（6～10分）  

D．河岸两侧为耕作废弃的裸露的风化土壤层，营养物质很少（1～5分）  

总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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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2 不可涉水河流栖息地环境质量调查记录表 

时间：           年    月    日                                             采样点位 

经度 纬度 海拔（m）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1 
底质 

（20 分） 

A．50%以上是碎石、鹅卵石、大石或大型水生植物，余为细沙等沉积物（16～

20分） 

 

B．25%～50%是碎石、鹅卵石、大石或大型水生植物，余为细沙等沉积物（11～

15分） 

C．25%以下是碎石、鹅卵石、大石或大型水生植物，余为细沙等沉积物（6～10

分） 

D．主要为淤泥、粘土、有机碎屑等沉积物或人造材料（如建筑材料、金属、塑

料、玻璃等）（1～5分） 

2 

河道蜿蜒

度 

（20 分） 

A．评价河段范围内河道弯曲系数大于1.5（16～20分）  

B．评价河段范围内河道弯曲系数在1.3～1.5（11～15分） 

C．平直河流，评价河段范围内河道弯曲系数在 1.1～1.3（6～10分） 

D．平直河流，评价河段范围内河道弯曲系数小于1.1（1～5分） 

3 

速度和深

度结合 

（20 分） 

A．慢-深、慢-浅、快-深和快-浅4种类型都出现，且近乎是平均分布（16～20

分） 

 

B．只有3种情况出现（如果是快-浅没有出现，分值比缺少其他的情况分值低）

（11～15分） 

C．只有2种情况出现（如果快-浅和慢-浅没有出现，分值低）（6～10分） 

D．只有1种类型出现（1～5分） 

4 

堤岸稳定

性 

（20 分） 

A．堤岸很稳定，无侵蚀痕迹，小于5%的堤岸受到了损害（16～20分）  

B．比较稳定，偶发的小侵蚀地区己恢复好，观察范围内（100m）有5～30%的面

积出现了侵蚀现象（11～15分） 

C．观察范围内30～60%的面积发生了侵蚀，且有可能会在洪水期间发生大的隐

患（6～10分） 

D．观察范围内60%以上的堤岸发生了侵蚀（1～5分） 

5 
河道变化 

（20 分） 

A．自然土质坡岸，台式或直立式护岸没有或很少，河道维持正常模式（16～20

分） 

 

B．自然或斜坡式生态护岸为主，台阶式或直立式护岸较少，小于30%（11～15

分） 

C．台阶式护岸或直立式护岸较广泛，介于30～60%（6～10分） 

D．渠道化广泛，台阶式护岸或直立式护岸为主，大于 60%（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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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J.2 不可涉水河流栖息地环境质量调查记录表（续） 

6 

河水水量

状况 

（20 分） 

A．水量较大，河水淹没到河岸两测，或由极少量的河道暴露（16～20分）  

B．水量比较大，河水淹没75%左右的河道（11～15分） 

C．水量一般，河水淹没25%～75%的河道（6～10分） 

D．水量很小，河道干涸（1～5分） 

7 

植被多样

性 

（20 分） 

A．河岸带（50m）植被覆盖50%以上（16～20分）  

B．河岸带植被覆盖25%～50%（11～15分） 

C．河岸带植被覆盖少于25%（6～10分） 

D．河岸周围几乎没有任何植被（1～5分） 

8 
水质状况 

（20 分） 

A．很清澈，无任何异味，河水静置后无沉淀物质（16～20分）  

B．比较清澈，或有少量的异味，河水静置后有少量的沉淀物质（11～15分） 

C．比较浑浊，或有异味，河水静置后有沉淀物质（6～10分） 

D．很浑浊，或有大量的刺激性气体溢出，河水静置后沉淀物很多（1～5分） 

9 
人类活动 

（20 分） 

A．无人类活动干扰（闸坝、采砂等）或少有人类活动（16～20分）  

B．人类干扰较小（少量采砂、小型桥梁等）（11～15分） 

C．人类干扰较大（闸坝、大规模采砂、桥梁、港口、河道的裁弯取直等其一改

变河流自然状况的人工活动）（6～10分） 

D．人类干扰很大（闸坝、大规模采砂、河道疏浚、河床完全硬化、桥梁、港口、

河道的裁弯取直等2项以上改变河流自然状况的人工活动）（1～5分） 

10 

河岸土地

利用类型 

（20 分） 

A．河岸两侧无耕作土壤，保持原生态，森林、沼泽、灌木、草地等（16～20

分） 

 

B．河岸一侧无耕作土壤，另一侧为耕作土壤，或小城镇（11～15分） 

C．河岸两侧耕作土壤，需要施加化肥和农药，或者大城市（6～10分） 

D．评价范围内河岸两侧为耕作废弃的裸露的风化土壤层（1～5分） 

总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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